
項次 提   案 說   明 回覆說明

1

配合一例一休法令調整加班費及未

休假時數獎金等因素，可能增加公

司成本而降低盈餘，請問是否會影

響未來同仁調薪及獎金？公司要如

何因應？

建議公司說明未來同仁調薪方式及業務上追求利潤等應因對策。

一、一例一休提高同仁整體勞動條件有利勞方，公司除必遵守法令規定外，並將與同

仁攜手努力，爭取績效提高獲利並一本優良傳統回饋予同仁。

二、由於勞基法一例一休等修訂甫上路約兩個月，相關影響仍有待持續觀察。

2

有關一例一休新制實施後監造單位

因應的方式，公司是否制定統一作

法處理相關休假與加班問題?

1.監造業務配合現場施工所需於週末亦需輪值，依據一例一休新制實施

後，於休息日需徵得勞工同意後方可出勤且應給予加班費，然目前高辦

處皆未開放於週末可填寫加班單變相要求同仁採補休方式處理，是否違

反相關規定?

2.如監造同仁於週末出勤後向業主請領加班費，而公司確未給予員工加

班費，公司是否有詐領加班費之虞?

一、一例一休新制實施後，公司部門統一訂定以週六、週日其中一日為休息日一日為例假日

，惟工地監造業務需配合承商施工進行相關查驗作業，週六及週日必須有監造人員上班執行

勤務，工作性質與公司設計部門不同，需另研擬因應措施。

二、目前工地週六及週日值班安排係採同仁輪值方式，以符公平原則，另採週六及週日值班

不得為同一同仁之原則，以兼顧同仁週六、日之家庭生活。

三、有特殊情形者，配合工地業務實需編製排班輪值表，週六值班者其例假日為週日，並自

行於週一至週五擇一日作為休息日；週日值班者其例假日為週六，並自行於週一至週五擇一

日作為休息日。即週六及週日值班當天視為平常上班日，於週一至週五再擇一日作為休息日

，另同仁配合監造業務之加班亦已徵得員工本人同意，排班輪值表之相關安排並經同仁簽名

確認。

四、若週末業經協議非為休息日，故週末出勤即非屬休息日之加班，惟若同仁經排班後，仍

須於排定之休息日出勤，則皆已授權各計畫主管依公司規定予以開放加班。

五、監造同仁於週末出勤後雖係向業主請領加班費，惟同仁於週一至週五擇一日作為休息日

之休假，相對亦被業主扣減服務時數減少之人月費，業主並未因同仁於週末出勤而增加監造

服務費之給付，故並無詐領業主加班費情事。

六、一例一休提高同仁整體勞動條件有利勞方，公司在法令變更後，除立即因應外並多次邀

集營管事業群各級主管同仁代表座談，並已與營管事業群各部門各階層代表討論後達成合乎

法令規定做法之共識。

七、公司除必遵守法令規定外，並將與同仁攜手努力，爭取績效提高獲利並一本優良傳統回

饋予同仁。

3 建請改善加班填報方式

1.目前假日加班須提早於周四申請加班，且必須先決定是星期六或是星

期日，希望公司能恢復以往彈性，可以讓員工不必提早決定，以避免業

主臨時交代工作，並避免臨時周末因故必須選擇未申請加班的日子工

作。 

2.另外目前一日內的加班只能填報單一計畫，惟實際加班狀況可能不止

執行單一計畫，又如目前周末加班是以4小時為基本單位，若員工工作八

小時都只能填報單一計畫加班，未能如實反映實際計畫的支出成本，望

公司考量能於單一日加班能申報不同計畫，雖然會有因為工時加乘造成

同樣時數不同工資的情形，但應比全部申報同一計畫更能實際反應計畫

的加班支出。

一、按勞基法修訂條文，必須依法貫徹週休二日，如業主要求加班，亦必須符合七天

至少一天例假之規定，不宜違背法令，為落實法令規定故有此管制作為，請同仁及各

級主管諒察並遵守。

二、目前加班單已可在一日內針對不同計畫填報多張；若於休息日或例假日，有填報

兩個計畫以上之加班單，經計算後之加班時數亦會以實際加班時數如實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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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請公司補簽到/簽退，因個人因素

忘記簽到之流程可同簽退流程處理

人無完人，事忙時偶有簽到疏忽，新進同仁更須適應期，是否同簽退流

程，請直屬主管證明及同意即可，而非依請假程序辦理。若考量補簽次

數過多可另制訂上限次數。

一、補簽到/退機制不影響同仁權益，因不同因素未能簽到/退者有不同核決機制，經

查目前執行方式應尚屬合理適當。

二、新進同仁於報到當天即已由管理部於職前教育訓練中說明及提醒(報到當天無須

簽到/退)，倘仍因個人因素遺忘，仍需主管及資深同仁協助輔導，公司採實質認定，

只要事由正當(如電腦因素、大眾交通工具誤點等)皆僅須完備補簽到/退程序即可。

5
建議取消『知識庫與社群』的計點

，只保留『SOS焦點』

『知識庫與社群』的知識計點必須要達到45分，否則會影響到個人的考

績。 

文書處理工作的同仁表示自己的專業技術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分享給大

家了，但為了要達到計點的標準，只好上網去找一些相關的新聞或文章

去登錄(已經有註明資料來源)，居然有時會被告知「侵權」了而被刪

掉!!! 實在困擾；

當初推出『SOS焦點』是非常好的美意，但之後推出的『知識庫與社群』

就太勉強了，因為同仁們為了報告的進度已經超級忙碌，居然還要另外

找個時間去處理這個非常不重要的工作 (尤其公司建議周末假日有加

分)!!!所以我建議可否將『知識庫與社群』改為自由分享而不要刻意去

計點。

一、本公司自推行知識管理開始，其知識計點標準訂為每年60點，在民國100年時已

將知識計點標準降低為每年45點，其中，參與『知識社群與知識庫』之分享需5點。

二、『知識庫與社群』及『SOS焦點』三者之性質不同，『SOS』係用來解決同仁緊急

問題之管道，而『知識庫與社群』係提供同仁平常進行知識交流之場域。

三、不需訂定知識計點之最低標準，同仁也願意主動分享交流知識，是本公司知識管

理期待之最終目標，目前也正朝此方向研議。

四、有關「知識計點最低標準」規定之調整與否，擬於3/29提報知識管理委員會討

論。

6

員工住家位於偏僻或交通不便之地

區請許可申請以駕駛自用車方式報

銷交通費

若員工住家位於偏僻或交通不便之地區，是否可提出申請以駕駛自用車

方式報銷交通費，否則對住在偏僻或交通不便地區的員工不公平。 

例：職之住家位於雲林縣 

1.上一工地在學甲，無任何大眾運輸工具可到，只能開車。 

2.之前工地在歸仁，上班需先搭乘1小時之公車到火車站，然後搭火車到

中洲站超過1小時，再騎20分的車，含轉車時間每次需花超過3小時

一、再次重申：交通補助費補助之對象係因工作調動致使工作地異動產生之基準地至

工作地之交通費用，非補貼同仁居住地點通勤往返之費用。

二、同仁基準地皆於同仁報到前即已議定，倘奉調偏遠地區或非報到議定之工作地點

，則自可適用並享有交通補助費之相關規定。

7

有關福委會辦理之職工子女托兒補

助管理辦法相關事宜，建議放寬請

領標準。

1.依據福委會辦理「職工子女托兒補助管理辦法」條款一內容:「本會接

受公司委託辦理兩性工作平等法中之托兒措施，積極照顧職工子女之托

育，並依組織規章第三條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2.其辦法內容簡述:凡服務於本公司職工有六足歲以下之子女可申請，於

每年九月份辦理申請手續。依公司核定金額補助(每人貳仟元整)，由公

司全額負擔。 

3.每位同仁因家庭因素各有不同，有些同仁申請育嬰留停，又因留停復

職時間不同，因此錯過申請時間，對於養育兩位子女的同仁，即喪失四

千元之補助，實為不小的數目。 

4.本項補助係希望「積極照顧職工子女之托育」，是否能夠放寬條件，

若同仁於申請時間後復職者，仍可辦理申請事宜。

一、勞動局於97.7.23來函有關公司僱用職工250人以上應依性別工作平等法23條提供托兒設

(措)施，公司認為辦公處屬各地，不論自辦托兒所或與個別托兒機構簽約皆有相當困難，故

委託福委會以代辦發放補助款方式辦理。

二、為配合管理部每年10月中旬前向勞動局托兒措施補助經費核銷撥款事宜，福委會每年於

8月中旬至9月中旬為期一個月啟動司內托兒津貼上線申請，由福委會造冊統一向公司提出，

管理部再針對福委會提供名單做後端作業，後續並與勞動局及勞動部補助款核銷申領。如同

仁於申請時間後復職再補申請，勢必延誤公司向勞動局托兒措施補助經費核銷撥款時程。

三、礙於前揭各項緣由且與公司向勞動局申請補助經費核銷時程有關，申請時間後復職者，

礙難延後辦理個別申請事宜，敬請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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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請公司附設托嬰中心 員工專心上班,減少接送孩子時間,打造幸福企業,建立良好公司形象

一、目前CECI大樓已無多餘空間設立托嬰中心合先敘明。

二、職工福利委員會之「職工子女托兒補助管理辦法」(97/8/25公佈)中規定:凡服務

於本公司職工有六足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可申請補助貳仟元整。

三、職工福利委員會與「何嘉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亦有簽訂「企業托育服務」

(105/2/1~108/1/31)合約，公司附近有大直幼(明水路)、新湖幼(民權東路六段)及大

湖幼(大湖街)，同仁可多加利用。

9

公司應提供職工同等規格的辦公室

座椅，包含內湖公司以外的各類辦

公處所。

一視同仁是天經地義也是普世價值。 公司對於計畫編列預算以及成本估

算是一套標準，但是對於除電腦設備之外的辦公處所設備卻不一定，尤

其是在外與廠商或業主合署辦公，或租用辦公室的監造單位，樣樣都要

另外增加開銷雜支，冷氣、開飲機、水電費都是另計，負擔明顯加重，

利潤相對降低，如果計畫MIS對於間接成本另有折扣，那尚可合理，僅需

檢討即可，若無則須從長計議，撥亂反正，以維公平。 在此僅暫提出最

切身的建議: 管理部應提供外單位與內湖辦公室內相同的座椅，由同仁

自行保管愛惜使用，並依照規定適時汰換。

※管理部總務組

一、CECI大樓辦公室座椅挑選時，主要是考量同仁須久坐，而久坐易造成代謝變差、

背痛、頸部僵硬、骨質疏鬆、腿部循環差等症狀，因此採購多功能之座椅。工務所之

同仁，大部份時間在工地現場，因此以舒適實用為考量。

二、目前其他辦公室座椅是由各單位自行自倉庫挑選使用(不分攤費用，但如自行採

購者，則由該計畫分攤費用)。

三、同仁如認為其座椅不合適，可向部門長官提出，管理部將設法改善。

※企劃部計管組

一、監造單位所租用之房舍設備與水電等費用多已含括於業主契約之計價項目內，而

其由計畫自行採購者才屬計畫負擔之成本支出。

二、有關全公司共同分攤之間接費(如房屋租金、水電費及管理費)近年皆有檢討修訂

其分攤方式，如總部CECI大樓房租現行即採其50%先由總公司相關部門所屬計畫受攤

，其餘50%才由全公司所有計畫分攤，故已實質減低外單位計畫之間接費負擔。

三、有關各項間接費分攤計算原則，可參閱本公司公佈欄中企劃部公告之「間接成本

分攤說明」。

※資訊部系統組

依提案內容表述係指電腦設備無此不公平問題，在此提供資訊部對外單位服務方式參

考：

一、為降低外單位資訊費用與提升服務，資訊部已主動詢問與提供經整理且加裝固態

硬碟(SSD)升級之電腦，以供汰換老舊設備，其費用統一由yy998出帳。

二、訂定電腦汰換年限，確保設備符合同仁工作需求。

三、公司網路連線費用不分內外單位均由yy998出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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